附件6

	2024年项目绩效评价表

	1、 项目名称：景罕镇景罕村弄片二组村内道路建设项目

	绩效目标完成评审总分(100分)
	指标设置
	指标完成
	审核标准
	得分

	合计	
	

	一、预算执行率（10分)
	10分
	10
	10
	定量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式评定：与年初指标值相比，完成指标值的，计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；对完成值高于指标值较多的，应分析原因，如果是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的，要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分值，未完成指标值的，按照完成值和指标值的比例得分。定性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式评定：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、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合理确定分值。
	10分

	二、产出指标
	50分
	[bookmark: _GoBack]改建村内水泥硬化道路长0.82公里宽4米，新建路缘石110立方米，新建混凝土涵管14米等。项目（工程）验收合格率100%；项目（工程）完成及时率100%；项目开始时间2024年4月；项目完成时间2024年6月底。
	改建村内水泥硬化道路长0.719公里宽4米，新建路缘石166.55立方米，新建混凝土涵管14米等。项目（工程）验收合格率100%；项目（工程）完成及时率100%；项目开始时间2024年4月；项目完成时间2024年5月中旬。
	
	45分

	三、效益指标
	30分
	该项目完成后，受益村民492人。
	项目完成后，受益村民492人。
	
	30分

	四、受益对象满意度指标
	10分
	该项目所涉及的弄片二组群众满意度96%。
	该项目所涉及的弄片二组群众满意度96%。
	
	10分



注：指标设置是指被抽查的项目年初入库时设置的绩效指标情况

